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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 无任何董事对本次董事会投反对或弃权票。 

★ 本次董事会审议的议案均获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 

2、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7年 12月 22日以现场通知的方式发出。 

3、本次会议于 2017年 12月 22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举手表决和记名

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 

4、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到参加董事 9人。 

5、本次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胡广军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管等列席了会

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 2017年 12 月 22日召开的公司 2017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

补选两名董事，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由卢绍杰、黄万珍、胡广军、杨晓云、李敏、

韩汉、张宝生、王东宁、余璇九名董事组成，其中，张宝生、王东宁、余璇为公

司独立董事。 

鉴于黄万珍先生已于 2017 年 12 月 21 日向公司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和



 

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设董事长一人，由公司全体董

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因此，经公司全体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决定由卢绍杰先生担任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票反对。 

2、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一名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设副董事长二人，由公司全体董事过半数选举产

生。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目前只选举产生了一名副董事长，由胡广军先生担任。根

据公司业务发展实际情况，公司拟补选一名副董事长。 

经公司全体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决定补选黄万珍先生担任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票反对。 

3、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黄万珍先生已辞去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委员职务，根据

《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公司战略委员会，“由

五名董事组成”且“战略委员会设主任委员（召集人）一名，由本公司董事长担

任”。 

鉴此，公司董事会同意补选董事长卢绍杰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票反对。 

4、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第 155 条款的议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

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第二条和《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6 年修订）》

（证监会公告[2016]23 号）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上市公司章程需“对利润

分配的现金分红优先顺序进行明确”。公司目前暂未对利润分配的现金分红优先

顺序进行明确，鉴此，公司董事会同意对《公司章程》第 155条款进行修改，对

利润分配的现金分红优先顺序进行明确。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同意。具体内容详见《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第 155条款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提交股东大会的届次和时间将另行

通知。 

本次公司章程的具体修改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章程发生修订的公告》。 

 

三、上网公告附件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第 155 条款的独立

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12月 23日 


